
2023 年『正新瑪吉斯 合庫金控盃』全國桌球錦標賽 
競賽規程 

一、宗    旨：積極推展桌球運動暨回饋社會，增進全民身心健康提昇我

國桌球技術之水準。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彰化縣政府。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桌球協會、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

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四、承辦單位：彰化縣體育會桌球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彰化縣議會、彰化縣體育會、員林市公所、彰化縣警察局

員林分局、國立崇實高工、彰化縣員林國小。 

六、比賽日期：民國112年7月22日至23日(星期六、日)。 

七、比賽地點：國立崇實高工(地址：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 103號) 。 

              彰化縣員林國小(地址：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 221號) 。 

八、比賽項目：團體賽 

(一)社會團體混合公開組    

(二) 高中男生組  (三) 高中女生組    

(四) 國中男生組  (五) 國中女生組    

(六) 國小男生組  (七) 國小女生組 

註：(二)至(七)組以學校為單位報名，不得兩校合併或男女混合組 

    隊參賽。 

(一)至(七)組限報名一隊。 

九、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之最新桌球規則。 

十、比賽用桌：DONIC 比賽用桌。 

十一、比賽用球：DONIC 比賽用球。 

十二、參賽資格及制度： 

      (一)社會團體混合公開組：限民國 94年以前(含)出生者(即 18歲 

          以上)皆可自由組隊，依報名先後順序以 12隊為原則採混合團 

          體制(男雙、女單、男單、女雙、混雙)單打球員可兼 1點雙打 

          及混雙每隊限報名四男四女選手 

(二)高中男、女生組：依報名先後順序各組以 12隊為原則 

       採六人五分制（單、單、雙、單、單）單打球員不得兼 

       打雙打，每隊限報名 8位選手。應屆畢業生可報名參加 

      (三)國中男、女生組：依報名先後順序各組以 18隊為原則 

       採六人五分制（單、單、雙、單、單）單打球員不得兼 

       打雙打，每隊限報名 8位選手。應屆畢業生可報名參加 

      (四)國小男、女生組：依報名先後順序各組以 24隊為原則 

       採六人五分制（單、單、雙、單、單）單打球員不得兼 

       打雙打，每隊限報名 8位選手。應屆畢業生可報名參加 

十三、報名辦法：1.時間：自 5月 31日起網站開放至 6月 14日。 

                2.報名網址：https://sport.mkez.tw/game/ 

 

 

 

 

https://sport.mkez.tw/game/


十四、比賽賽制：1.依報名隊數而決定之，參賽隊伍不得異議。 

                2.社會團體混合公開組預賽五點全賽(成績計算採五點 

                  三勝制)，決賽五點三勝制。 

                3.參賽隊數不足 6隊時，取消該組比賽。 

十五、抽  籤：112年 7月 3日(星期一)下午四點於中華民國桌球協會，

抽籤完後賽程及時間表公佈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

http://www.cttta.org.tw網站。 

十六、競賽附則： 

(一)各組選手必須攜帶能證明身份之有效證件(須有照片)學生組

須有學生證(應屆畢業生請提供畢業證明文件)，以備查核;當

場無法提出證件者，取消該員比賽資格。 

(二)如棄權或冒名頂替或因未到而判棄權者，取消該員之資格，其

已比賽之成績全部不予計算，並不得再賽。 

(三)應按預定比賽時間提前一小時到場，如比賽時間有所變更，以

大會競賽組報告為準未出場者則視同棄權。 

(四)比賽會場設有醫務組並投保意外險，惟各隊隊員出賽時請衡量

個人之身體健康狀況，身體不適者請勿出賽，如勉強參加比

賽致發生任何事故，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十七、獎勵方式: 

(一) 各組取冠、亞、季軍頒發獎盃及獎狀 

(二) 實際參賽隊伍 8隊以下(含)另頒發冠亞軍獎金 

(三) 實際參賽隊伍 9隊以上(含)另頒發冠亞季軍獎金 

                                    新台幣： 

冠軍 亞軍 季軍(2隊) 

20,000元 10,000元 5,000元×2隊 

(依所得稅法規定上列獎金得獎人員須發給扣繳憑單) 

(四)參加獎: 按實際報名人數贈送每隊最多 10條運動毛巾。 
十八、申訴： 

(一)比賽進行中發生爭議時，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依裁判員之

判決為終決。 
(二)球員資格之申訴，應於該點比賽結束前提出，否則不予受理。 

(三)合法之申訴，應於該場比賽結束後 30分鐘內，以書面由領隊或

教練簽章，並繳交新臺幣 5000元保證金，向大會審判委員會提

出，由審判委員會裁決，若申訴成立，退回保證金。申訴以大

會審判委員會之決為終決。 

十九、本賽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正並公佈之。 

相關網站: 

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官方網站: http://www.cttta.org.tw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cst.com.tw 

合庫金控網站: http://www.tcfhc.com.tw 

合作金庫銀行網站: http://www.tcb-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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